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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
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简称 《会议纪
要》），引发投资市场高度关注。

让百万亿资管圈炸锅的是其中第五部分内容——
“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 （6
条）”。该部分内容指出，发行人、销售者以及服务提
供者（简称卖方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负有适当性义务，
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会议纪要》就明确法律适用规则、依法确定责任主
体、依法分配举证责任、告知说明义务的衡量标准、损失
赔偿数额的确定、免责事由等作出详细说明。

一些律师认为，《会议纪要》将对金融投资者购买产
品、维护权益产生重要影响。

对投资者保护更细化更具体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总体来看，最高院针对“投资者适当性
义务”提出了更加明确和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对发行人、销售
者以及服务提供者提出了更高的推介、告知要求。

“对投资者的保护更细化、更具体了，而且很有操作性。”北京
盈科（宁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林莉告记者，近2年，她接触过
不少因为在代销机构买了不合适的产品而蒙受损失想要维权的投资
人，由于信息不对称，举证难，维权路上走得相当辛苦。

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些投资人买产品时看了宣传单就下单
了，直到发生了重大损失之后，才仔细去看产品合同，回想当时代销机
构推荐产品时说了些什么内容，而这些不少是口头说说的，后面要举证
就很麻烦。有的花了很大力气打赢了官司，产品发行人却跑路了。

除了举证难、索赔难，还有定损难，损失的金额只是本金吗？实际
上，之前发生纠纷后，即使取得和解，能拿回全部本金的也是极少数的，
代销机构肯补偿部分本金损失，已经算是比较有诚意的了。

《会议纪要》总结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审判实践，为全国法院统一
法律适用、责任主体、举证责任、证据要求、损失额以及免责事由等提供了
重要参考。6条规定构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整体，针对的就是举证难、定损
难、追责难等疑难问题，每一条都非常重要。

记者 周静

最严金融产品销售新规
直指追责难、举证难、定损难

扩大了赔偿义务的主体

《会议纪要》明确了法律适用规则，适当性义务为“先合同义
务”。卖方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负有适当性义务，该义务性质上属于
《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先合同义务。卖方机构未尽适当
性义务导致金融消费者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二条
第三项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在确定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的内容时，应当以《合同法》
《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信托法》等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
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主要依据。

相关部门在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对银行理财产品、保
险投资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计划、杠杆基金份
额、期权及其他场外衍生品等高风险金融产品的推介、销
售，以及为参与融资融券、新三板、创业板、科创板、期货
等高风险投资活动提供服务作出的监管规定，与法律和国务
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相抵触的，可以参照适用。

此外，《会议纪要》指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
导致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
遭受损失的，金融消费者既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发行人承
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销售者承担赔偿责
任，还可以请求金融产品的发行人、销售者共同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发行人、销售者请求人民法院明确各自的责任份
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发行人、销售者对金融消
费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同时，明确发行人、销售者
在实际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责任方追偿其应当
承担的赔偿份额。

林莉解读说，这个规定使投资者的维权对象不
再局限于发行人或者管理人。卖方机构未尽“适当
性义务”给金融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金融消费者
可以请求发行人或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还可同
时请求发行人和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此举有利
于进一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发行和
销售机构承担连带责任，有助于提升经营行为
的规范性，更有实际意义的是扩大了赔偿义务
的主体。


